
聖芳濟各書院(2013-2014) 

學生服務獎勵計劃金獎申請指引 

 
 
 

１．要求： （Ａ）第一學期操行 B+或以上，無任何記過紀錄，並得班主任推薦。 

（Ｂ）一年內服務足 150 小時，其中最少 50 小時為校外服務。 

（Ｃ）熱心服務，具服務理念。 

（Ｄ）呈交申請表格，經社會服務組老師遴選，確認資格。 

(申請表可於網上下載或向黃妙芳老師索取) 

 

２．截止申請日期：6/6/2014 
 

３．獎勵：金獎證書及書劵，獎項將紀錄於成績表內。 

 
 
４．公佈結果日期：於結業禮公佈。 


